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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7          证券简称：ST 智云         公告编号：2025-006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

书》（证监立案字 021202400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

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以下

简称“大连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证监处罚字【2024】3

号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2025 年 3月 14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大连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5】1号）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罗东、邹梦华、张秀敏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2025】6 号）（以下简称“《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云股份），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日路 32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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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利全，男，1976 年 10月出生，时任智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职责，住址：深圳市福田区***。 

周非，男，1978年 10月出生，时任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天中创）总经理，住址：深圳市福田区***。 

包锋，男，1986年 10月出生，时任智云股份董事，住址：苏州市相城区***。 

李超，女，1994 年 6月出生，时任智云股份董事，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

智云股份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

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智云股份、师

利全、周非及包锋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应当事人李超的要求，

我局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李超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 年，智云股份收购九天中创 81.32%股权，九天中创成为智云股份控股

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22 年，九天中创虚假确认与江西米赞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米赞）的销售收入 5,973.45 万元、利润 2,411.23万元，分

别占智云股份同期披露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13.27%、7.09%。具体情况

如下： 

2022 年 4月至 10 月，九天中创为确认上述收入，分多笔向冠威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冠威）、深圳市青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鑫明

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供应商转款共计 6,820万元。三家供应商收到款项当日或隔几

日向江西米赞转款 6,770 万元（武汉冠威截留 50万元）。江西米赞收到款项当日

或隔数日向九天中创转款 6,750万元（江西米赞截留 20万元）。上述 6,750 万元

销售收入（含增值税 776.55 万元）在九天中创、三家供应商与江西米赞间形成

明显资金循环，无对应真实销售业务，九天中创虚假确认销售收入。上述行为导

致智云股份 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4 年 4 月 19 日,智云股份发布公告，更正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冲回营业

收入 5,973.45 万元，冲回利润总额 2,411.23 万元。 

以上事实，有智云股份公告、银行资金流水、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足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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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师利全时任智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职责，涉

案期间承担对智云股份全面管理职责。其未能组织智云股份对九天中创采取有效

管控，未能阻止智云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发生，系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周非时任九天中创总经理，组织实施了空转资金、制作虚假单据、伪造材料

采购记录、虚假确认收入等财务造假行为，系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智云股份时任董事包锋参加年审问题沟通会，审议通过年报并签字，未能保

证年报的真实、准确、完整，且没有证据表明其已勤勉尽责，系违法行为的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智云股份时任董事李超在智云股份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相继辞

职，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年报并签字，未能保证年

报的真实、准确、完整，且没有证据表明其已勤勉尽责，系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 

当事人李超及其代理人在听证及陈述申辩材料中提出：1.高管离职、审计机

构对年报出具保留意见与财务造假事项无因果关系。从公司处获悉 3名高管离职

系个人原因，保留意见未体现财务造假事项。2.不存在主观过错或重大过失，已

勤勉尽责。工作内容不涉及采购业务，与九天中创无工作关联，未参加年审问题

沟通会，作为董事的调查能力有限，难以在采购价格异常中推测出已出售的子公

司会财务造假。已审慎关注审计报告修改情况、董事会专项说明及保留意见后续

情况，确认公司未有损失，曾就保留事项向公司提出质疑。审议年报会议当天才

收到年报审议终版材料，信赖审计机构审计报告。3.智云股份首次信披违法，社

会影响较小，未造成不良后果，不应处罚。4.本案处罚结果与同一时期的相似案

件处罚结果存在差异。综上，李超请求免除或减轻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1.李超作为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

当积极作为，主动、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审议年报

事项。但其未对 3名高管在年报披露前离职、审计机构对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等异

常情况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仍对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申辩材料不足以证明其

作为董事已尽到勤勉尽责义务。2.不知情、未参与、信赖外部审计等理由非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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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由。3.违法情节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不予处罚

情形。4.相关案件违法情节不同，量罚结果不同。综上，对李超免除处罚的意见

不予采纳；同时，对李超提供的其他履职证明材料及部分申辩意见予以采纳并调

减处罚金额。 

另外，对于本案监事，结合陈述申辩及听证情况，综合考虑监事职责、与违

法行为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履职表现等因素，对涉案监事不予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400 万元罚款； 

二、对师利全、周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0万元罚款； 

三、对包锋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 

四、对李超给予警告，并处以 5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委员会办公室和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

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

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罗东、邹梦华、张秀敏： 

经查，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云股份）存在如下违

规事实： 

2020 年 6 月，智云股份收购了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九天中创）81.3181%的股权，九天中创成为智云股份的控股子公司。2022

年九天中创虚增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导致智云股份 2022 年定期报告财务信息

披露不准确。 

智云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规定，你们时任智云股份监事，对智云股份相关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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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规定，我

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情况与《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致，公司本次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公司已于 2024

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就《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3）及更正后的《2022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规定：“上市公

司因触及第 9.4条第七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

述； 

（二）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公司将在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相关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条件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就本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

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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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号）； 

2、《关于对罗东、邹梦华、张秀敏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

措施【2025】6号）。 

 

特此公告。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7 日 

 


